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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委員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2009 年 6 月 15 日  

 
 
總目 703－建築物  
康樂、文化及市政設施－綜合設施  
51RG－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遊樂場  
 
 

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把 5 1 R G 號工程計劃提
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13 億 2 , 3 8 0 萬元，用以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
遊樂場。  

 
 
問題  
 
 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遊樂場的設施已經殘舊過時。有關設施不

足以應付社區的需要，而觀塘游泳池場館亦未能符合舉辦游泳賽事的

標準。    
 
 
建議  
 
2 .  建築署署長建議把 51RG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按付款當日價格
計算，估計所需費用為 13 億 2 ,380 萬元，用以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
觀塘遊樂場。民政事務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  
 
 
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3 .  這項工程計劃的工地面積為 39  000 平方米，位於鯉魚門道與翠屏
道交界處。 51RG 號工程計劃的擬議工程範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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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期  
 
( a )  拆卸觀塘游泳池場館的 3 個習泳池和觀塘遊樂場；  
 
( b )  在觀塘遊樂場內的足球場現址興建新的觀塘游泳池

場館，提供以下設施－  
 

( i )  1 個 50 米 ×25 米的室內暖水主池，泳池中間部
分水深 1 .9 米，兩端水深 1 .4 米；  

 
( i i )  可容納 1  500 個座位的觀眾看台；  
 
( i i i )  1 個 25 米 ×30 米的室內暖水多用途泳池，水深

劃一為 1 .2 米；  
 
( i v )  1 個 50 米 ×21 米的室外副池，池的中間部分水

深 1 .4 米，兩端水深 1 .1 米；  
 
( v )  2 個 25 米 ×12 .5 米的室外習泳池，池底傾斜，水

深由 0 .7 米逐漸加深至 0 .9 米；  
 
( v i )  1 個日光浴場；  
 
(vii) 輔助設施，包括 1 間普通食肆、繳費處、泳池

辦事處、 1 個育嬰間、 1 個急救室、更衣室和洗
手間；以及  

 
(viii) 觀塘區康樂事務辦事處，設有繳費處和售票櫃

位。  
 

 第 2 期  
 
( c )  拆卸現有觀塘游泳池場館的主池和其他設施；  
 
( d )  在觀塘游泳池場館現址和觀塘遊樂場現址東北部分

的位置重置觀塘遊樂場的設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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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1 個設有觀眾看台的 7 人標準人造草地足球場； 
 
( i i )  2 個 7 人小型足球場，地面塗上顏色物料；  
 
( i i i )  3 個籃球場兼排球場；  
 
( i v )  1 個滾軸溜冰場；  
 
( v )  2 個兒童遊樂場；  
 
( v i )  步行徑和設有長者健體園地的緩跑徑；  
 
(vii) 1 個設有休憩處和避雨亭的花園；  
 
(viii) 1 幢洗手間兼更衣室大樓；以及  
 
( i x )  1 座服務大樓，設有管理處、員工值班報到處、

貯物室、急救室、電錶房、垃圾房、危險品倉

庫和上落客貨處。  
 
工地平面圖載於附件 1。擬議發展項目的切面圖和外觀構思圖載於附件
2。我們計劃在 2009 年 1 2 月展開建造工程，在 2 0 1 2 年 12 月或之前完
成第 1 期工程，在 2014 年 12 月或之前完成第 2 期工程。  
 
 
理由  

 
4 .  觀塘游泳池場館自 1971 年起開放給市民使用，是觀塘區內唯一設
有 標 準 游 泳 池 設 施 的 游 泳 池 場 館 。 雖 然 觀 塘 游 泳 池 場 館 定 期 進 行 保

養，但由於該場館近 40 年來的使用率很高，其設施已經殘舊過時。主
要問題包括－  
 

( a )  機房出現漏水情況；  
 
( b )  更衣室淋浴設施的水壓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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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更衣室的排水渠欠妥；以及  
 
( d )  殘疾人士設施不足。  

 
在現有觀塘游泳池場館進行改善工程並不符合成本效益，因為該場館

的情況欠佳，加上受到工地環境限制，因此，我們建議進行綜合重建。 
 
5 .  目前，雖然位於藍田並設有習泳池設施的室內暖水池場館正處於

規劃階段，並預期在 2012 年落成，但觀塘區並無 50 米室內暖水池。
鑑於市民對全天候泳池的需求日益增加，我們建議藉此機會把觀塘游

泳池場館重建為設有室內暖水池的游泳池場館。重建工程可提供機會

改善該場館的設施，使其符合舉辦本地游泳賽事所需的標準。  
 
6 .  在原址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必須把游泳池連續關閉 3 個泳季。因
此，我們建議在觀塘遊樂場足球場現址興建新的游泳池場館，讓觀塘

游泳池場館在上述建造工程進行期間可繼續開放給市民使用。在重建

工程完成後，我們會拆卸現有的觀塘游泳池場館，而騰出的土地將用

作重置觀塘遊樂場受影響的康樂設施。此舉亦讓我們可更換觀塘遊樂

場殘舊過時的康樂設施。  
 
 
對財政的影響  
 
7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的建設費用為 13 億
2 ,380 萬元 (見下文第 8 段 )，分項數字如下－  
 

  百萬元   

( a )  工地工程和折卸工程   75.7  

( b )  打樁工程   68 .8   

( c )  建築工程   506 .4   

( d )  屋宇裝備   205 .9   

( e )  渠務工程   17 .6   

( f )  外部工程   137 .1   

( g )  花卉樹木種植工程   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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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萬元   

( h )  額外的節省能源措施   12 .9   

( i )  顧問費－   34 .3   

 ( i )  合約管理  34 .0    

 ( i i )  駐工地人員的管理  0 . 3    

     

( j )  駐工地人員的薪酬   22 .6   

( k )  家具和設備 1  3 . 4   

( l )  應急費用   109 .1   

 小計 1 ,203 .0  (按 2008 年 9 月
價格計算 )  

( m)  價格調整準備  120 .8   

1 , 323 .8   總計

 

(按 付 款 當 日
價格計算 )  

 
我們建議委聘顧問為這項工程計劃進行合約管理和工地監管工作。按

人 工 作 月 數 估 計 的 顧 問 費 和 駐 工 地 人 員 員 工 開 支 的 分 項 數 字 詳 載 於

附 件 3。 51RG 號工程計劃下的觀塘游泳池場館的建築樓面面積約為

23  038 平方米。按 2008 年 9 月價格計算，估計新觀塘游泳池場館的建
築費用單位價格 (以建築工程和屋宇裝備兩項費用計算 )為每平方米建
築樓面面積 30 ,918 元。我們把這項工程計劃與政府進行的同類工程計
劃比較，認為這項工程計劃的價格合理。  
 
8 .  如建議獲得批准，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  
 

 
1 估計的家具和設備的費用是根據暫定所需的家具和設備項目計算得出，這些項目包括
康體器材、辦公室家具和急救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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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百萬元 
(按 2008年 9月 
價格計算) 

價格調整 
因數 

百萬元 
(按付款當日 
價格計算) 

2 0 0 9 - 1 0   1 2 . 0  1 . 0 3 5 0 0   1 2 . 4  

2 0 1 0 - 1 1   1 6 6 . 0  1 . 0 5 5 7 0   1 7 5 . 2  

2 0 1 1 - 1 2   1 9 6 . 0  1 . 0 7 6 8 1   2 1 1 . 1  

2 0 1 2 - 1 3   5 4 3 . 0  1 . 0 9 8 3 5   5 9 6 . 4  

2 0 1 3 - 1 4   1 1 9 . 0  1 . 1 2 0 3 2   1 3 3 . 3  

2 0 1 4 - 1 5   9 5 . 0  1 . 1 5 1 1 3   1 0 9 . 4  

2 0 1 5 - 1 6   5 4 . 0  1 . 1 8 5 6 6   6 4 . 0  

2 0 1 6 - 1 7   1 8 . 0  1 . 2 2 1 2 3   2 2 . 0  

  1 , 203 .0    1 , 323 .8  

 
9 .  我們按政府對 2009 至 2017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 格 的 趨 勢 增 減 率 所 作 的 最 新 預 測 ， 制 定 按 付 款 當 日 價 格 計 算 的 預

算。由於可以預先清楚界定工程範圍，我們會以總價合約進行建造工

程。合約會訂定可調整價格的條文。  
 
10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引致的每年經常開支約為 3 ,050 萬元。  
 
 
公眾諮詢  
 
11 .  我們分別在 2006 年 11 月 16 日和 2006 年 11 月 21 日就擬議發展
範圍諮詢觀塘區議會及其轄下文化、康樂及體育事務委員會。觀塘區

議會轄下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在 2009 年 1 月 22 日通過有關設計。委
員大力支持這項工程計劃，並要求當局早日施工。  
 
12 .  城市規劃委員會在 2009 年 4 月 17 日批准有關的重建建議。因應
有意見關注到擬議的新觀塘游泳池場館可能會妨礙空氣流通和在景觀

方面造成影響，我們會推行設計措施，例如在場館與主要道路之間預

留空間，以改善該處一帶的空氣流通情況。我們會廣泛提供綠化措施，

包括以「垂直」種植模式進行綠化，以緩解場館對景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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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  我們在 2009 年 5 月 8 日提交資料文件予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傳
閱。委員對這項建議沒有異議。  
 
14 .  1 名觀塘區議員提出，有 1 名市民曾表達關注，指現有觀塘游泳池
場館的跳水池拆卸後，新的場館將不再提供同樣的設施。因此，我們

曾研究在新的觀塘游泳池場館設置跳水池的可行性。不過，由於考慮

到工地環境的限制，而且現有觀塘游泳池場館跳水池的使用率亦偏低

(約 2 % )，我們認為重置跳水池並不切實可行。我們已向該名觀塘區議
員解釋有關情況，並告知該名區議員其他場地亦設有跳水池設施。該

名區議員對這項工程計劃再無其他意見。  
 
 
對環境的影響  
 
15 .  這項工程計劃不屬於《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的指定工程
項目，而且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的機會甚微。  
 
16 .  我們會在有關合約訂定條文，要求承建商實施緩解措施，控制施
工期間的噪音、塵埃和工地流出的水所造成的滋擾，以符合既定的標

準和準則。這些措施包括在進行高噪音建築工程時，使用滅音器或減

音器、豎設隔音板或隔音屏障，以及建造圍牆；經常清洗工地和在工

地灑水；以及設置車輪清洗設施。  
 
17 .  在策劃和設計階段，我們曾考慮採取措施，以盡量減少產生建築
廢物 (例如採用金屬圍板和告示牌，以便這些物料可循環使用或在其他
工程計劃再用 )。此外，我們會要求承建商盡可能在工地或其他合適的
建築工地再用惰性建築廢物 (例如在工地內使用挖掘所得物料作填料用
途 )，以盡量減少須棄置於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2的惰性建築廢物。為進一

步減少產生建築廢物，我們會鼓勵承建商盡量利用已循環使用或可循

環使用的惰性建築廢物，以及使用木材以外的物料搭建模板。  
 

 
2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已在《廢物處置 (建築廢物處置收費 )規例》附表 4 訂明。任何人士
都須獲得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發出牌照，才可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惰性建築廢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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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我們亦會要求承建商提交計劃，列明廢物管理措施，供當局批核。
計劃須載列適當的緩解措施，以避免及減少產生惰性建築廢物，並把

這些廢物再用和循環使用。我們會確保工地日常運作與經核准的計劃

相符。我們會要求承建商在工地把惰性與非惰性建築廢物分開，以便

運至適當的設施處置。我們會利用運載記錄制度，監管惰性建築廢物

和非惰性建築廢物分別運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棄置的情況。  
 
19 .  我們估計這項工程計劃合共會產生大約 59  905 公噸建築廢物。我
們 會 在 工 地 再 用 其 中 約 22  843 公 噸 ( 3 8 . 1 % )惰 性 建 築 廢 物 ， 把 另 外
29  878 公噸 ( 4 9 . 9 % )惰性建築廢物運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供日後再用。
此外，我們會把 7  184 公噸 (12 .0%)非惰性建築廢物運到堆填區棄置。
這項工程計劃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和堆填區棄置建築廢物的費用，估計

總額約為 170 萬元 (以單位成本計算，運送到公眾填料接收設施棄置的物
料，每公噸收費 27 元；而運送到堆填區的物料，則每公噸收費 125 元 3)。 
 
 
節省能源措施  
 
20 .  這項工程計劃已採用多種節能裝置，包括－  
 

( a )  設有電子鎮流器的 T5 型節能光管，並以用戶感應
器和日光感應器控制照明；  

 
( b )  發光二極管出口指示牌；  
 
( c )  發光二極管裝飾燈；  
 
( d )  1 個用作提供家用熱水服務、空間供暖和抽濕的熱

泵；以及  
 
( e )  升降機內採用自動開／關照明裝置和通風扇。  
 

 
3  上述估計金額，已包括建造和營運堆填區的費用，以及堆填區填滿後，修復堆填區和
進行日後修復工作的支出。不過，這個數字並未包括現有堆填區用地的土地機會成本

(估計為每立方米 90 元 )，亦不包括現有堆填區填滿後，開設新堆填區的成本 (所需費
用應會更為高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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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可再生能源技術方面，我們會採用太陽能熱水系統、光伏系統和
太陽能照明裝置，以收環保之效。  
 
22 .  綠化措施方面，我們會在平台的一層進行園景綠化，並在外牆以
垂直種植模式進行綠化。  
 
23 .  循環使用裝置方面，我們會敷設雨水循環使用系統，作園景灌溉
用途，以節約用水。  
 
24 .  採用上述節省能源措施估計所需額外費用總額約為 1 ,290 萬元 (包
括用於節能裝置的 180 萬元 )，這筆款項已納入這項工程計劃的預算費
內。這些節能裝置每年可節省 5 . 3 %  的能源用量，其成本回收期約為
4 .2 年。  
 
 
對文物的影響  
 
25 .  這項工程計劃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即所有法定古蹟、暫定古
蹟、已評級文物地點／歷史建築、具考古價值的地點，以及古物古蹟

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  
 
 
土地徵用  
 
26 .  這項工程計劃無須徵用土地。  
 
 
背景資料  
 
2 7 .  我 們 在 2 0 0 7 年 9 月 把 5 1 R G 號 工 程 計 劃 提 升 為 乙 級 。 我 們 在

2 0 0 8 年 5 月委聘建築顧問進行地形測量、詳細設計和工地勘測工作。
我們亦在 2008 年 6 月委聘工料測量顧問擬備招標文件。這些顧問服務
和 工 作所 需 費 用 總 額 約 為 2 ,080 萬 元 ， 這 筆款 項 已 在 整 體撥 款 分 目
3 1 0 0 G 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工作
及支付顧問費」項下撥款支付。建築顧問已完成地形測量、詳細設計

和工地勘測工作，而工料測量顧問則正擬備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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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進行擬議工程須移走 231 棵樹，包括砍伐 21 棵樹，並把 195 棵樹
移植到別處，以及在工程計劃工地範圍內重植 15 棵樹。須移走的全非
珍貴樹木 4。我們會把種植樹木建議納入工程計劃中，估計會種植 286 棵
樹、 100  000 叢灌木、地被植物和攀緣植物。  
 
29 .  我們估計為進行擬議工程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339 個 ( 2 98 個工人職
位和另外 41 個專業／技術／輔助人員職位 )，共提供 18  630 個人工作
月的就業機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政事務局  
2009 年 6 月  

 
4 「珍貴樹木」包括《古樹名木冊》載列的樹木或符合下列最少一項準則的其他樹木－  

(a)  百年或逾百年的樹木；  

(b)  具文化、歷史或紀念價值的樹木，如風水樹、可作為寺院或文物古蹟地標的樹和
紀念偉人或大事的樹；  

(c)  屬貴重或稀有品種的樹木；  

(d)  形態獨特的樹木 (顧及樹的整體大小、形狀和其他特徵 )，如有簾狀高聳根的樹、
生長於特別生境的樹木；或  

(e)  樹幹直徑等於或超逾 1.0 米的樹木 (在高出地面 1.3 米的水平量度 )，或樹木的高度／
樹冠範圍等於或超逾 2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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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RG－重建觀塘游泳池場館及觀塘遊樂場  
 
估計的顧問費和駐工地人員員工開支的分項數字 (按 2008 年 9 月價格計算 )  
 

 
預計的人

工作月數

總薪級 
平均薪點

倍數 
(註 1) 

估計費用

(百萬元)

( a )  合約管理的顧
問費 (註 2)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  
－  

－  
－  

－  
－  

 24 .0
10 .0

    小計   34 .0

(b )  駐工地人員的
員工開支 (註 3) 

專業人員

技術人員

20 .6  
658 .6  

38  
14  

1 .6  
1 .6  

 2 . 0
20 .9

    小計   22 .9

包括－        

( i )  管理駐工
地人員的

顧問費  

    0 . 3   

( i i )  駐工地人
員的薪酬  

    22 .6   

    總計   56 .9

 
註  
 
1 .  採用倍數 1.6 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以預計顧問所提供駐工地人員的

員工開支。(在 2008 年 4 月 1 日，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60,535 元，
總薪級第 14 點的月薪為 19 ,835 元。 )  

 
2 .  顧問在合約管理方面的員工開支，是根據為 51RG 號工程計劃進行

設計工作和建造工程的現有顧問合約計算得出。待財務委員會批

准把 5 1 R G 號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後，顧問工作才會展開。  
 
3 .  顧問在工地監管方面的員工開支，是根據建築署署長擬定的預算

計算得出。我們須待建造工程完成後，才可得知實際的人工作月

數和實際所需的開支。  


